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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3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增资及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5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向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增资及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专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聚焦生态环保主业发展，提升公司发展质量，公司

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拟用自

有资金以非公开协议的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达环保”）增资。本次泰达环保增资基准日为 2025年 6月 30日，增资金额

以经国资评估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 394,106.32万元为依据，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

股增资 10亿元（折合出资额 38,278.9772万元），增资完成后，泰达控股持有泰

达环保股权比例为 20.2387%。公司拟与泰达控股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

仍为泰达环保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关系

因泰达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泰达控股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董事王卓先生、徐阳雪先生和赵忱先生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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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

报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回避表决。

同时，本次泰达控股向泰达环保增资事项尚需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泰达控股完成内部审批程序。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 公司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号 1201

4. 法定代表人：曲德福

5. 注册资本：壹佰柒拾陆亿柒仟肆佰肆拾伍万元人民币

6. 成立日期：1985年 5月 28日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120XF

8.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融、保险、证券

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电力、燃气、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仓储业、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娱乐服务业、广告、租赁服务业的投资；高

新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房屋租赁；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汽

车租赁、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泰达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历史沿革

泰达控股前身是成立于 1985 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公司为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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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对授权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并

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投资经营范围涉及实业投资、

金融和公用事业等多个领域。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434,748.44

负债总额 33,911,402.87

净资产 16,523,345.58

-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9,249,783.17

利润总额 293,377.02

净利润 128,577.26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四）关联关系说明

泰达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五）其他情况说明

泰达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泰达控股拟用自有资金向泰达环保增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公司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号

4. 法定代表人：王天昊

5. 注册资本：1,508,585,139元人民币

6. 成立日期：2001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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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32818457P

8.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固体废弃物的

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不含供电）；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

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9. 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

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后）：

10. 经营情况：泰达环保自成立以来，主要通过 BOT、PPP等方式涉足垃圾

焚烧发电，秸秆发电，污泥、餐厨处理，垃圾、飞灰、废渣填埋等多个环保领域，

泰达环保自身除经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外，主要负责投资项目公司股权，以

项目公司运营各环保项目。目前，环保项目已覆盖天津、辽宁、江苏、安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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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东、贵州、湖南等多个省市。

11. 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57,373.21 1,293,311.89

应收账款 169,338.06 203,767.32

负债总额 862,858.73 890,018.21

净资产 394,514.47 403,293.68

- 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31,633.62 63,877.63

利润总额 21,383.33 10,498.45

净利润 18,500.19 8,46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09.37 2,634.13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三）标的公司审计及评估情况

1. 审计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出具的

中审亚太审字（2025）010569 号审计报告（单体），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泰达环保（单体）资产总额为 620,118.27万元，负债总额为 327,132.11万元，净

资产为 292,986.15万元。

2. 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

信”）（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对泰达环保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深圳

鹏信出具了《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 S459号）。本次

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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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292,986.15
394,034.22 101,048.07 34.49%

收益法 394,106.32 101,120.17 34.51%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泰达环保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6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 394,034.22 万元，相对其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 292,986.15

万元，增值 101,048.07万元，增值率 34.49%。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泰达环保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394,106.32万元，相对其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292,986.15万元，

增值 101,120.17万元，增值率 34.51%。

（3）评估结论的确定

鉴于收益法是从企业预期收益的角度估算企业价值，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企

业所有有效资产价值的综合反映，故收益法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更

能体现被评估单位为股东带来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

3. 评估报告中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摘要：

（1）泰达环保所属部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建造成本增加及垃圾量不足，

已向当地政府申请调整垃圾处理费。尚未申请的项目，若以后申请不成功，则应

重新评估。

（2）泰达环保部分项目公司正式纳入国补名录时间通常晚于其并网时间，

项目公司可获得的国补收入从其并网时开始计算。本次评估基于以上情况属实进

行，若后续不能进入国补名录以及取得的国补收入与本次预测的结果不一致，评

估报告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3）泰达环保与天津泰新垃圾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泰新”）签

订了《委托运营协议》，泰达环保每年向天津泰新支付委托运营费。考虑到特许

经营权为政府授权，其权益属于泰达环保，不因授权经营而转移。且在合并层面

看，天津泰新的收益和泰达环保的成本会抵消。因此，本次评估将天津泰新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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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本还原到泰达环保进行盈利预测，未考虑该授权经营协议，未对天津泰新进

行盈利预测。

（4）本次评估未考虑部分未决诉讼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泰达环保经国资评估备案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交易遵

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泰达控股、泰达环保、中信金融资产、银河资产签署《增资协议》

《股东协议》，与泰达控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相关协议以各方最终签署

版本为准。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甲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1：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2：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3：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2.1增资基本情况

2.1.1 本次增资前，泰达环保注册资本为 150,858.5139 万元，各方同意，泰

达控股开展本次增资。

2.1.2 泰达控股拟以货币方式共计出资 100,000 万元（以下简称“增资认购

款”）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8,278.9772万元。

泰达控股增资认购款实缴出资之日后（含当日），泰达控股将取得并持有标

的公司 20.2387％的股权，泰达环保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89,137.4911万元。

2.1.3本次增资行为中，泰达环保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为 2025年 6

月 30日。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股权评估值为 394,106.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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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泰达控股与泰达股份本次增资同时签订《关于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之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就一致行动事宜达成约定。

2.1.5 泰达环保截至交割日所产生的任何利润、收益、红利、股息以及本协

议签署时尚未分配的泰达环保以往的利润、收益、红利、股息已经考虑在增资认

购款中，该等利润、收益、红利、股息由本次交割日后的泰达环保所有股东按照

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共同享有。

2.1.6本次增资，风控措施应不优于中信金融资产、银河资产前两次增资交

易，项目期限不短于前两次交易，不使前两次交易现有风控措施劣化，经中信金

融资产、银河资产另行审批同意的事项除外。

2.2增资认购款实缴先决条件

取得甲方、乙方、丙方 1有权决策机构出具的同意增资事项的内部决议文件。

2.3交割

在泰达控股确认所有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泰达控股可依据本协议将增资

认购款汇至泰达环保账户内，增资认购款缴付之日为“交割日”。

2.4交割日后的公司治理

2.4.1股东会

除特别决议事项外，股东会其他决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全体股东所

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协议约定的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包括中信金融资产在内的

且代表四分之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4.2董事会

自交割日起（含当日），董事会由 9 人组成，其中，泰达股份有权提名 3

名董事，中信金融资产有权提名 3名董事，泰达控股有权提名 1名董事，银河资

产有权提名 1名董事，董事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 1名，经公司职工

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一名，在泰达股份提名并当选的董

事中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2.5泰达控股股东权益保障

泰达股份及泰达环保应确保在泰达控股作为泰达环保股东期间，泰达控股享

有作为股东所享有的泰达环保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及监督权，泰达控股有权取得泰

达环保财务、管理、经营、市场或其他方面的信息和资料，有权向泰达环保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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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提出建议并听取管理层关于有关事项的汇报；有权查阅会计报表、会计资料、

会计账簿、业务合同和资金流水。

2.6利润分配

泰达控股及泰达股份应承诺，保证相关股东按照取得泰达环保股权的先后顺

序，实现相应股东获得利润分配的权益。

2.7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

效。

（二）《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甲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1：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2：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3：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协议主要内容

2.1 泰达控股拟以货币方式出资 10 亿元认购泰达环保新增注册资本

38,278.9772万元。

2.2本协议的签署不视为中信金融资产、银河资产前期已签署股东协议等内

容的变更，不视为对前述协议中中信金融资产、银河资产享有权利的放弃及/或

限制，如本协议条款涉及中信金融资产及银河资产股东权利劣化，则中信金融资

产、银河资产股东权利以前期已签署股东协议为准，泰达控股相关权利义务以本

协议约定为准。

2.3泰达控股股东权益保障

泰达控股可依据《公司法》及交易文件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自增资交割日起，泰达控股按照其全部实缴出资额行使表决权。

2.4税收和费用

本协议因增资所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各自承担，本协议因增资发生的其他费用

（包括交易费用、工商变更登记费用等）均由泰达环保承担。

2.5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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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甲方：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协议主要内容

2.1一致行动安排

双方一致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不违法违规、不违反道德规范且不

损害乙方权益的前提下，乙方将在股东会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就以下事项与甲

方采取一致行动：

2.1.1乙方在行使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时跟甲方的意思表示保持一致。

2.1.2 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双方应就股东会会议拟进行表决的议案进行充分

沟通，跟甲方拟行使的表决权保持一致意见，并按照甲方拟进行的意思表示在股

东会会议上对该等议案行使表决权。

2.1.3 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双方应就董事会会议拟进行表决的议案进行充分

沟通，跟甲方提名的董事拟行使的表决权保持一致意见，并按照甲方提名的董事

拟进行的意思表示在董事会会议上对该等议案行使表决权。

2.2例外情形

2.2.1 甲方承诺未经乙方同意的情形下不得行使或同意通过公司减资、股权

回购事项。

2.2.2 对包括乙方在内的特定股东权益处置事项，乙方不受一致行动安排约

束。

2.2.3 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可独立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不受

一致行动安排约束：乙方要求行使股权回购、要求公司减资等权利时；乙方行使

其他涉及乙方在目标公司的投资退出权利；乙方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

的权利、任何股东优先权利时。

2.3一致行动期限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年，各方在上述期限内应按本协议

约定采取一致行动。各方应于本协议期满前 1个月内协商确定是否继续签订一致

行动协议。

2.4本协议经各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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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治理方面，泰达环保股东增加 1名，董事会人数不变，公司让渡 1名董

事名额至泰达控股，泰达环保公司治理结构保持不变。本次泰达环保增资扩股不

涉及职工安置事项，泰达环保职工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七、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原因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对公司经营规划等因素考虑，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

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扩股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关联交易定价方式符合市场化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增资完成后泰达环保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扩股能够提升公司及泰达环保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权益总额，降低公

司及泰达环保的资产负债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以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410.89 万元，未超过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其余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年 12 月 4日召开第十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

第七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向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增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聚焦生态环保主业发

展，提升发展质量，增资完成后泰达环保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放弃本次增

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符合目前经营规划，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报董事

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

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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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

（四）《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说明》

（五）《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六）《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025年 1-6月财务报表审计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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